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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	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
	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
	（三）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会议情况

	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
	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	（二） 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

	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
	（一）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
	（二） 律师姓名：王瑞芳、吴新苗
	（三） 结论性意见

	四、 备查文件

